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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 焦作政府；及

(2) 康達環保。

主要條款

根據焦作工業集聚區提 標及擴建項目，康達環保將 (i)就設定每日處理量為 25,000

噸的一期的出水水質由一級標準B提 標至一級標準A；及 (ii)建設設定每日處理量

為 25,000噸的二期， 連同一期將使焦作市工業集聚區萬方污水處理廠的設定每日

處理總量達50,000噸。

焦作政府將就運營二期向康達環保授出特許經營權，由焦作政府就焦作市工業集

聚區萬方污水處理廠二期擴建向康達環保發出最終完工證書翌日起計為期 26年。

於特許經營期屆滿後 ，康達環保須根據特許經營協議及特許經營協議補充協議的

條款向焦作政府或其指 定 實體無償移交焦作市工業集聚區萬方污水處理廠。

焦作工業集聚區提 標及擴建項目的投資總額將約為人民幣196,548,300元。

進行焦作工業集聚區提標及擴建項目的原因及裨益

焦作市工業集聚區萬方污水處理廠位於中國河南省焦作市。

董事認為，焦作工業集聚區提 標及擴建項目與本集團的策略貫徹一致，即憑藉本

集團對本集團現有項目所在城市及當地市場參與者的了解 以及本公司的品牌地

位，不斷在相同城市及其周邊城市爭取更多BOT及TOT項目。焦作工業集聚區提

標及擴建項目將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資產基礎 ，並鞏固本集團在業內的領導地

位。

因此，董事認為，特許經營協議補充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屬公平合

理，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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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特許經營協議

補充協議」

指 康達環保與焦作政府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訂立

的特許經營協議補充協議

「TOT」 指 移交、運營及移交，一種項目模 式 ，所有人根據特許

經營協議以收取代價形 式向企業移交運營水務或污水

處理設施的權利，有關企業則可於特許經營期內向用

戶收取費用作為回報，而於特許經營期屆滿後 ，相關

設施將交回所有人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主席

趙雋賢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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